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务〔2022〕38 号

关于开展 2022 年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建设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

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，发挥好每门课

程的育人作用，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高等

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（教高〔2020〕3 号）、《福

建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（闽教高〔2021〕46 号）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2 年“课

程思政”示范微课建设的申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

一、建设任务

2022 年学校计划建设 30 堂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，由

学校委托课程制作公司辅助教师完成拍摄任务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推荐课程须为我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、设置学分

且至少经过两个学期或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的本科

非思政类课程。

（二）优先推荐已积极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并已

取得阶段性建设成效的课程。

（三）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的教师，每人限申

报 1 门课程，拍摄 1 堂“课程思政”微课。课程团队主要成

员最多参与申报 1 门课程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精心准备。微课以视频为主要载体，时长一般控

制在 15-20 分钟，有明确的教学目标，讲述一个教学知识点

或解决一个问题。普通话授课（如用英语教学，请在申报时

备注，其他小语种教学不接受报名）。

（二）融入贯通。结合案例挖掘课程思政元素。案例的

选取应服务于课程主旨和质量，将案例与知识融合贯通，讲

求润物无声，防止生搬硬套。

（三）正面引导。贴近学生，回应时代，注重培养学生

家国情怀、社会责任、科学精神、职业操守、历史文化等素

养。

（四）智慧化手段。积极运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虚拟

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，对课程进行大胆创新，教学互动良好。

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：教师填报附件 1《2022 年“课程思政”

示范微课建设申报书》和附件 2《2022 年“课程思政”示范

微课建设申报汇总表》，提交至所在学院。

（二）学院推荐：学院根据申报要求，将经排序的申报

书及汇总表报教务处。每学院至少推荐 2 门课程。

（三）学校评审：学校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

通过评审的课程经公示后进行示范微课教学视频的拍摄。

五、支持措施

（一）预算专项经费。学校将本批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

课建设列入教学建设专项经费预算，提供经费保障。

（二）协调组织保障。学校将配备专业课程制作公司，

课程团队配合制作公司按进度完成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的

拍摄。

（三）提供推广平台。教务处将在学校网站适时开展“课

程思政”示范微课教学观摩、宣传展播等。

（四）绩效奖励。学校将对入选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

并如期完成微课录制的教师团队进行相应奖励。

六、成果所有权说明

凡获学校支持建设的项目，其成果所有权由学校拥有，

归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使用。



七、其他事项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申报，于

2022 年 10 月 10 日前以学院为单位，将加盖公章的申报书一

式 2 份、汇总表一式 1 份报送教务处教学科，电子版以“学

院 + 课 程 思 政 示 范 微 课 申 报 ” 命 名 发 至 邮 箱 ：

409487091@qq.com。联系人：谢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2919509。

附件：1.2022 年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建设申报书

2.2022 年“课程思政”示范微课建设申报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2 年 9 月 19 日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9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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